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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租赁业务外汇管理政策评析 

 

2015 年底，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陆续公布了有关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这些细则在

主要的革新内容上基本保持了一致，在租赁业务方面，这些细则均进一步明确了这些自贸区内的融资

租赁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关的外汇管理政策。本文结合这些细则及其他最新的政策综合分析

了与自贸区融资租赁和经营性租赁外币支付租金及租赁物购买价款有关的最新外汇管理政策。 

内容详见下一页。 

李朝应︱许莹︱王晨 

 

 

 

2015年 10月 10日 

王舒︱朱俊 

 

 

 

2016年 1月 18日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www.hankunlaw.com 
 

租赁外汇

业务类型 

现行政策 汉坤评析 

以外币支

付融资租

赁租金 

1. 适用条件：就中国境内承租人的融资租赁项目，如果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以上来源

于自身的国内外汇贷款或外币外债，可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 

2. 适用的租赁公司范围：可以收取外币租金的租赁公司包括区内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

资租赁公司及中资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类公司”)。 

3. 承租人租金付汇的外汇管理手续：承租人凭出租人出具的支付外币租金通知书及其他证明

文件可自行到银行办理租金购付汇手续，无需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机构(“外管局”)

另行审批或核准。 

4. 收取外币租金的账户：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可以进入自身按规定在

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 

5. 偿还外币债务后剩余资金的结汇：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中超出偿还外

币债务所需的部分，可直接在银行办理结汇。 

6. 售后回租的特殊规定：融资租赁采用回租结构的，出租人可自行选择以外币或人民币形式

向承租人支付租赁设备价款。承租人收取外币的，不得办理结汇。 

在新政策出台之前，区内的金融租

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公司主要依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国

内金融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收取

外币租金问题的批复》(汇综复

[2012]80 号，“80 号文”)的规定收

取外币租金。 

新政策相比 80 号文，明确将可以用

外币收取租金的租赁公司范围从金

融租赁公司及其项目公司扩大到了

区内所有持融资租赁牌照的租赁公

司，并且不再适用外币融资租赁需

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国

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通

知》办理债权人集中登记，以及超

出偿还外币债务所需外币租金结汇

需先经外管局核准的要求。 

以外币支

付经营性

租赁租金 

1. 适用条件：就中国境内承租人的经营性租赁项目，如果用于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以上来

源于自身的国内外汇贷款或外币外债，或者租赁物是从境外租入并需要对外支付外汇租金

的，可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相比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增加了从境外租入租赁物再转租

的情形，这为自贸区租入-租出结构的交易以外币支付租金提供了渠道。 

就以外币形式收取经营性租赁项下

的租金至今尚无全国性的统一政

策。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 2015 年

8 月 12 日公布的《关于在天津东疆

保税港区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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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的结汇：除结汇用于缴纳境内税款外，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一般不得

结汇使用。 

3. 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的用途要求：以外币形式收取的租金可以被用于归还外债、母公司委

托贷款、国内外汇贷款、支付境外租金、向境外购租赁物贷款以及符合外汇局规定的其他

外汇收支。 

4. 外币租金业务账户行材料审核：在办理收取外币租金业务，应向账户行提交有关审核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的资金来源、租赁物进口关单或进境货物备案清单、经营性租赁

合同。 

5. 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专户管理要求：租赁公司需开立专门的经常项目账户用于收取外币租

金，实行专项管理。 

外币租金试点的批复》(“《批

复》”)是当前租赁公司以外币形式

收取经营性租赁租金的主要参考依

据。 

尽管上述《批复》解决了一直以来

以外币收取保税区经营性租赁交易

租金无法可依的问题，但由于该规

定只直接适用于在天津东疆保税港

区注册成立并从事经营性租赁业务

的租赁公司，并且还设置了 2 年的

试点期，在其他保税区从事经营性

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适用的政策以

及试点期结束之后上述政策是否还

会有进一步的调整尚待进一步的观

察。这给租赁公司基于稳定现金流

和租金融资币种相匹配的经营性租

赁业务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外币支

付融资租

赁物购买

价款 

1. 管理原则：保税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

赁给中国境内承租人时，可以凭合同、商业单证等材料以外币支付融资租赁物购买价款。 

2. 飞机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付汇审单要求：从境外购入飞机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的，需凭国

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给航空公司的飞机购买或租赁批文、购买合同、商业单证等办理付汇手

续。 

3. 船舶或设备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付汇审单要求：从境外购入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内

新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保税区内融资

租赁类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从事融资

租赁业务而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

和大型设备而对外付汇需要满足的

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策要求融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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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的，凭合同、商业单证等办理付汇手续。 

4. 对外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付汇审单要求：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外

承租人的，凭合同、商业单证等办理付汇手续，外汇局可按照无关单外汇支付方式进行核

查。 

5. 预付货款报告义务：如果存在预付货款的，在支付预付货款后，须按规定通过货物贸易外

汇业务监测系统(企业端)进行相应的企业报告。 

6. 联合购买融资租赁业务的购买付汇：在部分融资租赁业务中，保税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或

其项目公司和承租人可能作为租赁物购买合同的联合购买人，在该等情况下，付汇银行可

以根据合同办理保税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或其项目公司对外付汇手续。 

赁类公司及其项目公司在从境外购

入飞机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时，需

提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给航

空公司的飞机购买或租赁批文。由

于该等批文的取得时间通常与飞机

交付和进口至中国境内的时间密切

相关，这可能会影响为飞机提供早

期预付款阶段融资的融资租赁业

务。 

以外币支

付经营性

租赁物购

买价款 

尚无专门政策。 

以外币支付经营性租赁物购买价款

尚无明确的政策出台。实践中，外

管局应会适用一般的货物贸易对外

付汇政策，并且不排除外管局会在

执行中参考上述以外币支付融资租

赁物购买价款政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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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王舒律师（+8610-8525 5526; shu.wang@hankunlaw.com）

或朱俊律师（+8610-8525 4690; jun.zhu@hankunlaw.com）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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